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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概述
	2024年半年度、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期间，公司存在未及时对2024年上半年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事项进
	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
	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，2026年4月27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、第十届董
	二、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
	公司拟采用追溯重述法对已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、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更正，更正具体情况如下
	（一）2024年半年度报告

